吉 林 省 林 学 会 文 件

吉林会〔2004〕15号


吉林省林学会关于

印发《吉林省林学会会费收缴

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林学会，省林学会各会员组，芦苇分会：

《吉林省林学会会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》已经省林学会各常务理事以通信表决的方式通过，并经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从即日起实行。

              二○○四年五月二十一日
主题词：林学会工作  会费  办法  通知

	吉林省林学会秘书处             2004年5月21日印发  


吉林省林学会会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

为充分发挥学会组织在生态林业建设中的作用，根据本学会《章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 吉林省林学会是由广大务林人和团体自愿组成的法人社会团体，会员交纳会费是必须履行的义务。

第二条  会费主要用于围绕学会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上，严禁挪做它用。

第三条  每年年底，对会费的使用要进行专项审计，并形成书面审计报告。

第四条  会费交纳标准

（一）个人会员：每年10元。

（二）团体会员：

1、国有林业局：每年2000元；

2、省林业厅直属事业单位：每年1000元；

3、市、州林学会及市、州所属事业单位：每年500元；

4、县（市、区）林学会及县（市、区）所属事业单位：每年500元。

第五条  会费交纳方式：个人会员会费，由所在学会收取，逐级缴至省林学会；团体会员会费，由同级学会收取，逐级缴至省林学会。

第六条  会费交纳时间为每年的1月1日至31日，各地、各单位将当年会费收齐后向省林学会交纳。

第七条  各地、各单位上缴的会费，省学会将按50%的比例每年一次性返还给交费单位，作为其经费补贴。

第八条  本办法解释权属吉林省林学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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